
四 川 传 媒 学 院

课 程 免 修 审 核 程 序 表

学院(系,部)___________专业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______

	课   程   名   称
	学  分
	学  时
	申请该课程免修原因

及相关证明材料

	
	
	
	

	
	
	
	

	任课教师

审查意见
	根据课程教学要求,审查学生是否符合免修条件,是否具备免修资格。不能免修的,建议何种方式修完该课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任课教师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学院(系,部)

专业(方向)主任

审查意见
	根据专业(方向)人才培养目标要求,审查该课程是否可以免修。不能免修的,建议何种方式修完该课程。
       所在学院(系,部)专业(方向)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学院(系,部)

分管领导

审核意见
	         所在学院(系,部)分管领导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教 务 处

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分管领导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教 务 处

办理人员

处理结果
	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办理人员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    附注：① 因病申请课程免修，应出具学院指定的县级(二甲)以上医院的病情证明，并经学院医务所审定并签字(盖章)；

          ② 本表签署完毕后，原件交教务处学籍科成绩管理人员确认成绩并存档，复印一份送学生所在系(部)教务办存档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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